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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113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一、 依據 

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中華大學內部控制制

度手冊】、【中華大學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中華大學品質手冊】、【中華大學內部

稽核管制程序】辦理。 

二、 目的 

旨在協助校長檢核學校內部對現行人事、財務與營運所訂作業程序之成效與品質，並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特辦理本年度之內部稽核工作。 

三、 範圍  

    全校各級行政單位、教學行政單位與董事會。 

四、稽核期間 

113學年度稽核時間為 113年 10月至 114年 6月(稽核計畫表預排之稽核期間，若遇不

可抗力情況，得由總稽核予受稽單位會商後調整時段辦理)，至各受稽單位書面審查及訪談

作業。 

五、稽核組織 

總稽核(鄧肖琳)、財務類稽核人員(謝素真)、ISO內部稽核(楊美華)、資通安全(林肯豊、

江漢清、焦德沛)以及八位一般稽核人員。 

六、年度稽核規劃原則 

本學年度稽核乃針對風險較高項進行稽核規劃，其主要是以影響學校於 「教育品質、

職場競爭、產學合作、務實研究、永續發展」等五面向之經營效率較高者、相關法規變動

性較高者、外部指導機關建議者、前次稽核結果與建議、對本校利害關係人之影響進行本

學年度內部稽核之規劃，並將屬高風險之財務事項及採購相關事項列入必要稽核項目之一。 

七、稽核項目 

113學年度稽核計畫分為一般稽核及專案稽核兩項，一般稽核以「內部控制作業稽核」

(包括人事、財務、及營運事項)及「ISO內部稽核」(教學與行政服務相關之程序作業與法

規)進行稽核；專案稽核則是包括教育部指定稽核、國科會指定稽核或校長交辦任務進行

稽核。 

 

113學年度專案稽核項目有下列九項： 

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稽核 

2. 教育部獎勵大專院校校務發展計畫專案稽核 

3.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稽核 






